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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嵩政办通〔2017〕66号 

  

  

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嵩明县 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续）保缴费工作方案》 
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有

关单位： 

为切实做好 2018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续）保缴

费工作，现将《嵩明县 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续）

保缴费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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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纪委办。 

嵩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9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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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明县 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续）保缴费工作方案 

 

 

为认真做好我县 2018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

称城乡居民医保）参（续）保缴费工作，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昆明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昆政发〔2012〕

65号）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六部门《关于做好 2017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汇算及 2018 年参保缴费工作

的通知》(昆人社通〔2017〕216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

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目标任务 

按照县政府与各镇（街道）政府（办事处）签订的目标责任

书，以 2016 年年底农业人口（含农转城人员）为基数（以县统

计局统计的农业人口数为准），普通人群以镇（街道）为单位，参

保率达 96%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100%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和大病保险。 

二、参保对象 

本县行政区域内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的

以下城乡居民： 

（一）具有我县户籍的城乡居民； 

（二）户籍在本县且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居

民；中小学阶段的学生，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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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从业城镇居民； 

（三）本县辖区内持有效证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 

（四）国家规定的其他人员。 

三、参（续）保缴费标准 

根据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六部门《关于做好 2017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汇算及 2018年参保缴费工作

的通知》(昆人社通〔2017〕216号)要求，2018年度昆明市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标准统一调整为 180 元/年。 

四、参（续）保缴费时间 

从 2017年 10月 9日起，办理 2018 年度昆明市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参保核定截止时间为 2018年 2月 22日 17

点，缴费截止时间为 2月 23日 17点，本县农村居民及“农转城”

居民由村（居）委会、村小组以户为单位于 2017年 11月 10日

前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各镇（街道）要严格按照本通知的截

止时间开展参保缴费工作，不得擅自“提前关门”或“延期缴费”。 

五、医疗待遇享受时间 

按规定时间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按自然年

度享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待遇。昆明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终止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二个月时间内，可按当年

规定的个人缴费标准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并享受相应

医疗保险待遇。 

参保城乡居民缴费正常后可在 2018年 1月 1日—12月 31

日期间正常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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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续）保办理方式 

2018年度我县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续）保缴费实

行以集中缴费方式为主，零星缴费方式为辅，积极推进“昆明人

社通”手机 APP参保缴费工作。 

（一）特殊人群 

具有本市户籍的城乡低保对象、城乡一、二、三、四级残疾

人、城镇低收入家庭 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及未成年人、特困供养

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市三无人员、孤儿）；农村独生子女

的父母及年龄不满 18周岁的独生子女、只生育了两个女孩且采取

了绝育措施的农村夫妻，对城镇居民中，依法领取了《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后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依法鉴定为三级以上）的

夫妇（不能再生育子女或不具备合法收养子女条件的，女方满 49

周岁以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其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全额

补助，个人不缴费(以下简称：“特殊人群”)。 

（二）普通人群 

1.城镇居民（含城镇户籍在校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

由个人持社会保障卡（新参保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于 2017

年 12月 20日前就近到镇（街道）社会事务保障所办理参保缴费

手续。 

2.本县行政区域内的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由学校于 2017年 12

月 20日前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3.本县农村居民及“农转城”居民由村（居）委会、村小组

以户为单位于 2017年 11月 10日前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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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方法步骤 

参保缴费工作分三个阶段： 

（一）宣传动员阶段（10月 9日至 10月 15日） 

镇（街道）、村（社区）、组，学校和幼儿园要通过开展多形

式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宣传，让城乡居民医保政策深

入人心，城乡居民积极主动参保。通过多种途径与外出城乡居民

加强联系，积极宣传，引导他们及时参保。各镇（街道）要落实

工作责任到人，组织工作人员认真审核参（续）保人员相关证件

及参保资料，并如实收取城乡居民参（续）保费。 

（二）参保缴费信息登记核对阶段（10月 16日至 11月 10

日） 

各村（居）委会、村小组负责组织人员以户为单位收取参保

费、登记参保人信息，核对无误后，制作参保信息登记电子名册。 

村（居）委会、村小组缴费结束后，将登记册（纸质及电子

名册）交社保所进行核对，经核对人款相符、纸质名册与电子名

册相符后，再将登记册（纸质及电子名册）交县医保中心最后复

核，复核无误的，由村（居）委会或村小组将筹资款缴入农业银

行指定帐户。各部门要认真核对和填写参（续）保缴费人员名册，

做到不重不漏、人帐相符，按时限要求及时报送参（续）保缴费

人员名册。 

（三）参保信息录入阶段（11月 10日至 12月 20日） 

各镇（街道）社保所将核对无误的参保信息登记电子名册报

县医保中心，由县医保中心组织人员将参保人员信息及时录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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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信息管理系统。县医保中心要将当年缴费人员按时录入到医保

信息系统中，做到准确无误，保证参保人能正常享受待遇。 

（四）办理零星参保和后期信息校对核实阶段（2016年 12

月 20日至 2018年 2月 22日） 

对在集中缴费期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参（续）保缴费的人员，

本人有参（续）保意愿的城乡居民，在规定期限内到户籍所在地

镇（街道）社保所办理参（续）保缴费。 

八、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做好城乡居民医保工作，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是解决广大城

乡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和扶贫攻坚、全面实现小康的重

要举措。各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

组织，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对参保缴费工作进行统一组织、

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

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作和财政补助汇算工作。结合健康扶贫工作

要求，重点抓好“特殊人群”参保缴费工作。 

（二）注重宣传发动，动员及时参保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宣传告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不同

地域、不同参保对象宣传方式和实效性的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

宣传方案，乡镇、社区（村委会）、学校及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和

参保对象，采取悬挂标语、张贴通知、电话告知、入户宣传、村

广播、校讯通、寄送通知单等方式，做实做细宣传告知工作，使

城乡居民参保缴费事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不留死角，为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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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参加医疗保险营造良好的氛围。 

（三）做好政府资助政策落实，确保“特殊人群”应保尽保 

民政、残联、卫计、扶贫等部门要按照各级政府健康扶贫攻

坚工作的要求，确保人员信息准确无误；严格落实该政策，确保

“特殊人群”100%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 

（四）强化督导检查，保证工作落实 

县人民政府将与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签订目标

责任书，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医保

中心要对参（续）保缴费工作开展督查指导，加强对各镇（街道）

工作推进的跟踪和指导，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及时研究、协

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各镇（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每

周报送一次参保筹资情况，由县医保中心汇总报县政府目督办。 

县政府目督办将组织人员对各级、各部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

督导检查，对工作不力、进度缓慢的将在全县进行通报，以确保

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续）保缴费任务圆满完成。 

 

 

 


